
国家标准《无损检测  术语  视觉检测》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制定背景、起草过程等 

1.1 任务来源 

根据国标委发[2022]39 号文件，国家标准化委员会下达了 2022 年第三批推荐性国家标准

计划及相关标准外文版计划的通知，其中《无损检测 术语 视觉检测》由航天智造（上海）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等实施，计划号：20221033-T-469，项目周期：22 个月，计划完成时间：2024

年 10 月 13 日。 

1.2 制定背景 

视觉检测方法是原材料、产品制造、试验等内部或内表面质量状态及多余物控制非常有效

的检测方法。随着我国各行业产品及装备制造产业的快速发展，生产规模的迅速扩大，视觉检

测已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石化、电力、船舶、核能等领域产品内腔表面、焊缝、装配、试

验等检测。 

视觉检测方法由于受到人员操作能力或检测仪器分辨率的限制，造成对视觉检测现象或图

像解释不一致，易发生对视觉特征的漏判或误判，给产品带来严重的质量隐患或安全隐患。 

本标准界定了在视觉检测专业中广泛使用的通用技术术语，其意义是规定视觉检测技术原理或

概念、检测设备、检测方法的术语，规范视觉检测技术文件编写、国外标准翻译以及视觉检测

方法的实施原则，减少歧义或误解、有助于视觉检测技术更为合理地应用，确保视觉检测质量

的可靠性。《无损检测 术语 视觉检测》标准的建立是对视觉检测领域标准体系的重要补充和

完善，适用于视觉检测和其他相关领域。 

1.3 主要工作过程 

——起草（草案、调研）阶段 

计划下达后，成立了以航天智造（上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和上海材料研究所有限公司为

主要起草单位的起草小组，启动标准制定计划，同时对标准格式和内容进行讨论，2023年3月

编制了工作组草案第一稿，并在起草组内部征求意见。2023年9月，通过视频会议的方式对标

准草案稿的内容进行了细致的讨论，按照国家标准要求梳理、审议标准术语和定义内容，会后

起草组对各单位意见进行了修改，形成了工作组草案第二稿，再次在起草组内部征求意见。2024



年1月，根据反馈意见，经多次沟通并协商一致，完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报全国

无损检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进行征求意见。 

1.4 本标准起草单位 

航天智造（上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上海材料研究所有限公司等单位。 

1.5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等。 

二、国家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及其确定依据，修订国家标准时，还包括修

订前后技术内容的对比 

1.1 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为无损检测通用基础标准之一，遵循“面向市场、服务产业、自主制定、适时推出、

及时修订、不断完善”的标准编制原则，目的是统一基于工业内窥镜检测技术的视觉检测术语。 

2.1 标准主要内容： 

本项目主要内容包括： 

1）范围 

2）规范性引用文件 

3）术语和定义，内容包含一般术语、与“光”相关的术语、与“设备和器材”相关的术语、

与“检测原理和方法”相关的术语四个部分。 

本标准的全部内容，经过标准起草工作组协商一致。 

三、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和生态效益 

本标准编写符合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

则》中有关规定。 

本项目是术语标准，有助于国内各个行业从事无损检测领域的工作者规范合理使用基于工

业内窥镜的视觉检测术语。 

四、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或者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

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本标准为术语类标准。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本标准修订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国外标准、未测试国外的样品样机。 

本标准水平为国际先进水平。 

工业内窥镜视觉术语标准在国际标准在国际标准领域尚处于空白，本标准的制定有助于更

好地统一基于工业内窥镜检测技术的视觉检测术语，减少歧义或误解，更好地引领视觉检测技

术的发展。 

五、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的起草情况，以及是否合规引用或者采用国际国外标准，

并说明未采用国际标准的原因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六、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我国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没有冲突。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八、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保护问题。 

九、实施国家标准的要求，以及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期和实施日期等措施

建议 

建议本标准为推荐性国家标准。 

建议批准发布后立即开始实施。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无损检测 术语 视觉检测》起草小组 

2024.1.26 


